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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经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聚隆科

技”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定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

(

星期一

)

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4

月

25

日下午

2:3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4

月

24

日至

2016

年

4

月

25

日。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4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4

月

25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5.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4

月

18

日。

6.

会议的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7.

出席对象

:

(1)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

于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4

月

18

日下午收市时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并参加表决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

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相关人员。

8.

现场会议地点

:

安徽省宣城宁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北路

16

号公司会议室。

9.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的相关投资者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4

年

9

月修订

)

》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详见公司

2016

年

3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

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公司

2016

年

3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2

、审议《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详见公司

2016

年

3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详见公司

2016

年

3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公司

(

合并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

105,348,466.13

元

,

母公

司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8,823,999.08

元

,

加上上年结存未分配利润

326,068,606.72(

合并

),

扣除分配的

14

年度

应付股利

33,000,000(

合并

),

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89,593,073.77

元

(

合并

);

公司年末资本公积金余

额

433,992,560.53(

合并

)

。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拟以

2015

年年末总股本

200,0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股利

1.06

元

(

含税

),

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

21,200,000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2015

年度不进行

资本公积转增

,

也不送股。

5

、审议《

2015

年年度报告》

;

详见公司

2016

年

3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一年来

,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

,

较好地履行了双方所

规定的责任和义务。该事务所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意见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圆

满完成了公司的审计工作。因此根据公司章程

,

拟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

,

聘期一年。

7

、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在

2016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8

亿元

,

其中

:

公

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

全资子公司宁国聚隆减速器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聚隆减速器”

)

申

请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0.8

亿元。在申请的授信额度内

,

公司及聚隆减速器可以办理流动贷款、固定资产贷

款

,

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贴现、信用证、抵押质押等多种形式的融资

,

上述短期资金使用必须是公司及聚

隆减速器主营业务所需要的营运资金

,

不得进行购买交易性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

,

不

得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自相应银行通过授信起一年内有效

,

具体事宜授

权公司董事长实施。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地点

:

安徽省宣城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北路

16

号公司证券事务部。

2

、登记时间

:2016

年

4

月

19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7:00

。

3

、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东登记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有股东账户卡

,

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还需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

(

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

和出

席人身份证。

(2)

自然人股东登记

:

自然人股东出席的

,

须持有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

,

还需持有授权委托书。

(3)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

,

不接受电话登记。信函及传真应在

2016

年

4

月

22

日下午

17:00

前送达公司证券事务部。来信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

,

网络

投票程序如下

:

(

一

)

采用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

1

、投票代码

:365475

。

2

、投票简称

:

聚隆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6

年

4

月

2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4

、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

(1)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

(2)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或“投票”功能栏目

;

(2)

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

(3)

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反对”或“弃权”。

6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在投票当日

,

“聚隆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

(2)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3)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

此类推。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格如下表所示

: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总议案（指一次性对全部进行表决）

１００

议案

１

《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议案

２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议案

３

《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议案

４

《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７．００

(4)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

代表弃权。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5)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

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

;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6)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

不得撤单。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4

日下午

3:00

至

2016

年

4

月

25

日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

(2014

年

9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证件号等相关信息并设

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检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检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服务密码可在申报五分钟后成功激活。服务密码激活后长

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复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3)

数字证书

需要领取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聚隆科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2)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

,

输入“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

申领数字证书的

股东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3)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三

)

投票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2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3

、对同一表决权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人

:

阮懿威 曾柏林

联系电话

:0563-4186119

传真

:0563-4132222

邮政编码

:242300

通讯地址

:

安徽省宣城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北路

16

号

2

、参加会议人员的所有费用自理。

3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召开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

并携带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原件

,

以

便签到入场。

六、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5日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

股东大会

,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

,

如没有做出指示

,

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

决

,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

(

单位

)

承担。

1

、审议《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2

、审议《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3

、审议《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4

、审议《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5

、审议《

2015

年年度报告》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6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7

、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身份证

(

营业执照

)

号码

:

持股数量

:

股 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2016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

:

自上述会议召开起至会议结束止。

注

:1

、委托人请在选项中打“

√

”

;

2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无效

;

3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

,

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4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复印件或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

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Ａ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方时尚

６０３３７７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红玉 董京阳

电话

０１０－５３２２１９８９ ０１０－５３２２１９８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１２２０９９６ ０１０－６１２２０９９６

电子信箱

ｄｆｓｓｃｎ＠１２６．ｃｏｍ ｄｆｓｓｃｎ＠１２６．ｃｏｍ

1.6

公司拟按照母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

392,938,891.90

元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39,293,889.19

元

,

以总股本

42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

元

(

含税

),

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126,

000,000.00

元。分配后的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利润

分配预案尚需股东大会批准。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

、 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

,

公司主营业务为机动车驾驶培训

,

属于汽车消费综合服务商。公司提供驾培服务、陪练服务、

汽车维修、汽车保险代理等汽车消费相关服务和产品。

2

、 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主营机动车驾驶培训业务

,

属于汽车消费综合服务业

,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

(2012

年修订

)

》

,

公司所处行业编码为

G54,

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之“道路运输业”。汽车消费综合

服务业是汽车消费综合服务企业针对汽车驾驶员的消费需求

,

提供相应服务的行业

,

包括汽车驾培服务行

业、汽车维修业、汽车金融业、汽车租赁业、汽车销售业等。汽车驾培服务主要是指组织消费者进行驾驶技能

培训并参加考试

,

以使学员获得汽车驾驶执照的服务。驾驶培训服务包括法规培训、驾驶技能训练、安全驾

驶教育、驾驶证考试服务、实际道路陪练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条规定

,

机动车

驾驶员培训服务是对学员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传授和机动车驾驶技能的培训。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

２０１３

年

总资产

１

，

６７２

，

９１０

，

８８２．１９ １

，

６９６

，

７１０

，

８２３．０１ －１．４０ １

，

３８９

，

３２２

，

３９６．５２

营业收入

１

，

３２６

，

８７５

，

０８９．８４ １

，

２８４

，

６９９

，

９４７．９７ ３．２８ ９５６

，

８６２

，

５８６．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３２９

，

０８０

，

０１０．７３ ３２６

，

２８２

，

８３７．７２ ０．８６ ２６６

，

３５４

，

８１８．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３２１

，

２０３

，

０８８．８４ ３１６

，

８６０

，

２２３．３６ １．３７ ２６１

，

４９７

，

５４３．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７５３

，

３９５

，

６７３．８７ ６２７

，

８１５

，

６６３．１４ ２０．００ ５０８

，

５９６

，

５６９．８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３４６

，

３６３

，

０８２．８５ ５２１

，

６８９

，

６００．２７ －３３．６１ ４１５

，

４７１

，

８０７．０１

期末总股本

３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３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８９ ０．８８ １．１４ ０．７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８９ ０．８８ １．１４ ０．７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４７．８６ ６０．３２

减少

１２．４６

个百分点

６２．９５

四 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第一季度

（

１－３

月份）

第二季度

（

４－６

月份）

第三季度

（

７－９

月份）

第四季度

（

１０－１２

月份）

营业收入

２８６

，

８９３

，

４９５．３１ ３７７

，

５８０

，

７４７．７２ ３５６

，

７９７

，

０２７．５４ ３０５

，

６０３

，

８１９．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７

，

１４８

，

５３１．３５ １２６

，

９３０

，

３４４．００ ８５

，

８３４

，

５２９．６３ ５９

，

１６６

，

６０５．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５５

，

７８６

，

３１３．０５ １２２

，

５５６

，

７９９．８９ ８４

，

３６４

，

４９８．１０ ５８

，

４９５

，

４７７．８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４

，

９８４

，

８８８．８１ １０４

，

５９６

，

７５３．０１９ ３２

，

６２５

，

１５７．４２ １０４

，

１５６

，

２８３．６１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１４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２６３６８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

０ ２４３

，

０４３

，

７５０ ６５．６８７５ ２４

，

３０４

，

３７５

无

０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徐雄

０ ２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８ ２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无

０

境内自然

人

金枪鱼东时贸易有限公司

０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无

０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孟喜姑

０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无

０

境内自然

人

北京和众聚源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

０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无

０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杭州钱江浙商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０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无

０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杭州融高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０ ９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５ ９

，

２５０

，

０００

无

０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深圳市鼎恒瑞吉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０ ６

，

９３７

，

５００ １．８７５０ ６

，

９３７

，

５００

无

０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成都亚商富易投资有限公司

０ ６

，

９３７

，

５００ １．８７５０ ６

，

９３７

，

５００

无

０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李春明

０ 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 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无

０

境内自然

人

北京浙商海鹰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０ 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 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无

０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１

）徐雄为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

２

）北京金枪鱼东时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徐水金、齐志学、王桂清、齐岩松、查胜利为徐

雄的亲属。

（

３

）北京金枪鱼东时贸易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孙翔，亦为持有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

５％

以上股权的股东。

（

４

）浙江浙商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杭州钱江浙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有限合伙人，其控制的浙江浙商海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北京浙商海鹰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１００％

股权。浙商创投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浙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集团公司”）为

杭州钱江浙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杭州钱江浙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

杭州钱江浙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合伙人。

六 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26,875,089.84

元

,

同比增长

3.28%,

营业成本

566,717,849.40

元

,

同比增加

8.15%,

受先期子公司投资增加的影响

,

毛利率同比下降

1.92

个百分点

,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净利润

315,957,

942.47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29,080,010.73

元。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

影响。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报告期内

,

鉴于云车时尚前期投入较大

,

且较长时间内将持续处于亏损状态

,

公司决定注销云车时尚

,

注

销手续已全部履行完毕。

报告期内

,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重庆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

28,

000

万元

,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缴注册资本

20,160

万元。公司股权占比

72%

。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

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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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

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1

日上午

10:00

于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电话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徐雄先生主持

,

会议应出席董事

(

包括

3

名独立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并通过《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及《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并通过《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审议并通过《

2015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审议并通过《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5.

审议并通过《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6.

审议并通过《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329,080,

010.73

元

,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392,938,891.90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

本期按照母公司净利润

392,938,891.90

元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39,293,889.19

元后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

358,650,873.97

元。

2015

年度

,

公司拟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

元

(

含税

)

向全体股东分配

,

共计分配现

金红利

126,000,000.00

元。分配后的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公司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

剩余利润拟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和补充流动资金周转需要。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7.

审议并通过《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8.

审议并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

审计说明》。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9.

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5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6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票回避。

10.

审议并通过《关于聘请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审计机构

,

为公司提供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

拟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与其签署相关协议并根据行业标准和公司审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其报酬。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1.

审议并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毕强先生担任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2.

审议并通过《关于合作建设运营重庆东方时尚驾驶培训项目协议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合作方签署《关于合作建设运营重庆东方时尚驾驶培训项目协议书》。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3.

审议并通过《关于江西恒望汽车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基地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投资江西恒望汽车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基地项目

,

同意公司与合作方签署《合作协议》

,

收购江

西达悦实业有限公司的

51%

股权。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4.

审议并通过《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5.

审议并通过《接待特定对象调研采访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6.

审议并通过《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7.

审议并通过《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8.

审议并通过《内幕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9.

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董京阳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0.

审议并通过《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以上第一、二、四、五、六、十、十一、十二、十三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3377� � � �证券简称:东方时尚 公告编号:临2016-020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

关于召开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

(

年度会议

)

通知

,

本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1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

应参加监事

5

人

,

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5

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甦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并通过《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

所披露的信

息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本年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监事会成员没有发现参与

2015

年年度

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

带责任。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并通过《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审议并通过《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审议并通过《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意见

:

董事会提出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

体现了公司长期的分

红政策

,

能够保障股东的稳定回报并有利于公司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公司

2015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中现金分红水平是合理的

,

符合公司实际和公司制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规定

,

有利于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利益

,

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5.

审议并通过《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报告客观公正的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

同意该报告。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6.

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5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6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此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交易行为符合公司利益

,

关

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

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7.

审议并通过《关于合作建设运营重庆东方时尚驾驶培训项目协议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8.

审议并通过《关于关于江西恒望汽车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基地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以上第一、二、三、四、七、八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3377� � � �证券简称:东方时尚 公告编号:2016-021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6

年

4

月

26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

年年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6

年

4

月

26

日

14

点

00

分

召开地点

:

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西路

19

号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6

年

4

月

26

日

至

2016

年

4

月

26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

,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

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２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３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４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６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７

关于聘请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８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９

《关于合作建设运营重庆东方时尚驾驶培训项目协议书》的议案

√

１０

关于江西恒望汽车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基地项目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2016

年

4

月

5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

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

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３３７７

东方时尚

２０１６／４／１９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公司

A

股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如下

:

(

一

)

登记时间

:2016

年

4

月

21

日、

4

月

22

日

9:00-17:30

。

(

二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三

)

登记办法

: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

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

记手续。

4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2016

年

4

月

26

日

14:00

时前送达或传

真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六、其他事项

(

一

)

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

二

)

联系人

:

董京阳 季冬鹏 迟宇桐

(

三

)

联系电话

:010-53221989

传真

:010-61220996

(

四

)

联系地址

:

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西路

19

号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

五

)

邮编

:102600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5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6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６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７

关于聘请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９

《关于合作建设运营重庆东方时尚驾驶培训项目协议书》的议案

１０

关于江西恒望汽车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基地项目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

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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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0

元

(

含税

),

向全体股东分配

,

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126,000,000.00

元。

本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329,080,

010.73

元

,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392,938,891.90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

本期按照母公司净利润

392,938,891.90

元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39,293,889.19

元后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

358,650,873.97

元。

2015

年度

,

公司拟以总股本为基数

,

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

元

(

含税

)

向全体股东分配

,

共计分配现金红

利

126,000,000.00

元。分配后的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

余利润拟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和补充流动资金周转需要。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同意将本预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

2016

年资金需求与积极回报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等因素

,

该

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

,

有利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健康持续发展

,

并同意将《

2015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提出的

2015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

体现了公司长期的分红政策

,

能够保障股东的稳定回报并有

利于公司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公司

2015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中现金分红水平是合理的

,

符合公司实

际和公司制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规定

,

有利于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利益

,

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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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作建设运营重庆东方时尚

驾驶培训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公司就下属控股子公司重庆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及项目相关事宜

,

拟与合作方重庆灿金投

资有限公司

(

“乙方”

)

、深圳东方四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丙方”

,

以下与乙方合称“合作方”

)

签署《关于合作建

设运营重庆东方时尚驾驶培训项目协议书》。

一、概述

协议对方

:

重庆灿金投资有限公司

(

“乙方”

)

、深圳东方四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丙方”

)

标的

:

重庆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

“标的公司”

)

履行程序

:

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注册资本及持股比例

重庆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

“合资公司”

)

注册资本金总额为人民币

28,000

万元

,

设立时股权结构为

甲方、乙方、丙方各持有合资公司

72%

、

6%

和

22%

的。

各方同意

: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金总额为

28000

万元

,

甲方认缴

14280

万元

,

占

51%

股权

;

乙方认缴

7560

万元

,

占合资公司

27%

股权

;

丙方认缴

6160

万元

,

占合资公司

22%

股权。

鉴于乙方、丙方资金紧张

,

三方同意乙方、丙方按照其目前可实缴的资金进行认缴出资

,

即乙方缴纳出资

1680

万元

,

丙方缴纳出资

1016

万元

,

剩余部分由甲方缴纳

,

三方按照实际出资享有合资公司股东权利。合资公

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认缴情况如下

:

甲方认缴

20160

万元

,

占合资公司

72%

股权

;

乙方认缴

1680

万元

,

占合资公

司

6%

股权

;

丙方认缴

6160

万元

,

实缴

1016

万元

,

占合资公司

22%

股权

,

合资公司已按照上述方式设立完毕。

因合资公司未能在

2015

年完成土地出让合同的签署。为解决该问题

,

三方同意

,

在本协议签署后十个工

作日内

,

按照国土部门

2016

年执行的新要求

,

将合资公司股权临时变更为甲方

51%

、乙方

49%

股权后立即签署

土地出让合同。三方承诺

,

任何一方均不得违反本协议约定私占其他股东股权

,

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

,

违约方

除赔偿守约方相关损失外

,

须另行按照该损失的一倍承担违约罚金。

在完成土地出让合同的签署当日

,

三方同意同步将合资公司股权恢复为土地合同签署当日三方实际出

资对应的股权比例

,

剩余出资由甲方在土地合同签署后的第二日缴纳

,

甲方缴纳完成后

,

三方立即办理合资公

司恢复股权的变更手续并按照实际出资享有合资公司股东权利。相关临时变更及恢复股权所需发生的成本

费用由合资公司承担

,

恢复股权完成后取得合资公司新的营业执照。甲方同意

:(1)

乙方有权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向甲方回购合资公司

5880

万元出资

,

回购价格为注册资本以及取得合资公司新的营业执照之日至其

回购日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

;(2)

丙方同意其认缴未缴的出资由甲方缴纳

,

丙方有权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向甲方回购前述由甲方缴纳的出资

,

回购价格为注册资本以及自取得合资公司新的营业执照之日至其回购

日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在乙方和丙方在其履行完前述回购义务之前不得向任何第三方直接或间接转让合

资公司的股权。如届时乙方或丙方无法履行回购义务

,

则乙方及丙方丧失回购权。

2.

前期费用

鉴于乙方、丙方受甲方委托

,

在历时

4

年时间里承担了项目考察、调研、策划及立项等前期全部工作

,

并独

自垫付了项目前期所需的全部资金。现经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并认定

,

乙方所垫付的项目前期费用共计

为人民币

1656

万元

,

丙方为项目前期概念性策划和设计方案等所垫付本项目前期的全部费用共计人民币

150

万元。甲、乙、丙三方同意

,

本协议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

,

合资公司一次性向乙方及乙方指定的公司支付上

述垫付的费用人民币

1656

万元

(

该笔费用作为合资公司的开办费用

,

作为合资公司成本列支

),

并同时向丙方

及丙方指定公司一次性支付上述垫付的费用人民币

150

万元。乙、丙方应在收到款项后三十个工作日内

,

出

具发票给合资公司。乙方在收到

1656

万元后五个工作日内应将其用于实缴其认缴的注册资本。

3.

公司治理

合资公司的董事会由

5

人组成

:

其中

,

甲方委派

3

人

(

含董事长

),

乙方委派

1

人

,

丙方委派

1

人。合资公司的监

事会由

5

人组成

:

其中

,

甲、乙、丙三方各自委派

1

人任非职工监事

,

由职工大会选举

2

人任职工监事。合资公司设

总经理

1

名

,

由董事会聘任。

4.

股权回购

甲方承诺在本项目建成后

,

若乙方或丙方提出转让本项目合资公司股权要求

,

将在满足如下条件的情况

下收购本项目合资公司的股权

:

(1)

合资公司已取得项目相关土地证和房产证

;

(2)

乙方或丙方未违反合作协议且未导致合资公司发生任何损失

;

乙方或丙方应书面告知甲方

,

其提出收购的时间

(

以书面告知到达时间为准

),

股权转让比例以书面告知

的数额为准。

自乙方或丙方提出书面告知之日起五日内

,

甲方启动其内部批准程序并报甲方的股东大会和政府相关

管理部门

,

经批准后

,

六个月内完成收购。收购价格按如下方式确定

:

收购价格

=

合资公司估值

×

乙方或丙方转让的股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

;

合资公司估值

=

乙方或丙方提出收购要约时合资公司前一年度的经审计净利润

×

按照当时资本市场市

盈率各方协商确定。

5.

利润分配

合资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后确认有可供分配的净利润

,

则合资公司每年应将不低于

70%

的当年

净利润向股东进行分配

,

并在每年上半年召开股东会时形成分红决议及实施分红。

甲、乙、丙三方按各自在合资公司实缴股权比例分享合资公司利润

,

并承担合资公司亏损。

6.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未能按照本协议或者股东会决议约定按时缴纳出资的

,

则该方构成严重违约。如该方因该等

行为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

,

除应承担违约责任外

,

其同时承担赔偿责任。

7.

争议解决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

,

由各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

甲、乙、丙三方同意向重庆仲裁

委员会提起仲裁

,

按其现行仲裁规则办理。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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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恒望汽车城东方时尚

驾驶培训基地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公司拟收购江西达悦实业有限公司

51%

股权

,

实施江西恒望汽车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基地项目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交易实施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交易对方

:

江西恒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江西恒望集团”

)

交易标的

:

江西达悦实业有限公司

(

“江西达悦实业”、“标的公司”

)51%

股权

交易事项

:

公司拟受让标的公司

51%

股权

,

预计交易金额约

4590

万元。

履行程序

:

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江西恒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为依照中国法律于

2011

年

3

月

7

日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注册地江西省南昌

市望城新区璜溪大道

19

号

505

室

,

法定代表人雷小飞

,

注册资本

2

亿元

,

经营范围汽车配件经营

,

汽车美容装饰

,

五金交电

,

建筑材料经营

,

国内贸易

,

仓储

(

危险化学品除外

)

及物流服务

,

主营业务涵盖汽车、投资、金融、贸易

,

主要投资运营恒望汽车文化产业城

,

其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为吴文刚持股

60%

、龚勋持股

20%

、江西仁和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8%

、雷小飞

6%

、上海均瑶航空投资有限公司

5%

、张维

1%

。江西恒望集团与本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江西恒望集团

2015

年度及年末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合并口径

,

未经审计

):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度

资产总额

９３９

，

７８２

，

３０４

资产净额

６１０

，

５３４

，

１４９

营业收入

９０

，

９８３

，

１２７

净利润

２

，

７５８

，

２２０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标的

1.

江西达悦实业有限公司

51%

股权

江西达悦实业为依照中国法律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望

城新区璜溪大道

19

号城投大楼

8

楼

806

室

,

法定代表人雷小飞

,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

理国内贸易

,

暂未开始运营

,

计划开展驾驶培训

,

其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为江西恒望集团持股

100%

。

江西达悦近三年暂未具体业务经营

,

目前主要持有一宗土地。江西达悦

2015

年度及年末的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

(

未经审计

):

单位

:

人民币

/

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度

资产总额

５８

，

４２２

，

００５

资产净额

９

，

１０４

，

３９２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３３７

，

９４４

江西达悦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最近

12

个月内未曾进行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其持有的

土地使用权证显示信息如下

:

土地使用权人 座落 面积 地类（用途） 使用权类型 终止日期 备注

江西达悦实业有

限公司

望城新区锦绣路

东侧、希望大道北

侧

Ｂ４

地块

９１１４１．３３

商服 出让

２０６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已抵押

江西达悦于

2013

年

7

月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

,

取得价格为

5842.15

万元

(

包括出让金、契税、

耕地占用税

)

。该项土地尚未投入使用

,

已计提摊销年限为

0,

目前暂未交地

,

政府预计于

2016

年

6

月交地。

为项目的整体实施

,

标的公司将向交易对方的其他下属子公司收购临近地块

:

序号 土地使用权人 地块编号 面积（亩）

１

江西恒望实业有限公司

Ａ１－１ ６．５２８

Ａ４ ３７．２８２

Ｂ３ ６８．１７３

２

江西运发实业有限公司

Ｂ２ ７５．１３３

2.

权属情况

上述标的公司

51%

股权的产权清晰

,

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

二

)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按照相关交易安排

,

将对本次交易标的进行评估。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1

合作事项

1.1.1

乙方全资子公司江西达悦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

),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122210015817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

,

其名下商业用地地块编号

B4,

土地面积

136.712

亩

(

新国用

2013

第

11008

号

),

乙方持有江西达悦实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甲乙双方同意

,

本协议签署后十个工作日内

,

乙方向标的公

司增资并实缴注册资本

,

使标的公司注册资本达到

6000

万元。

1.1.2

增资完成后

,

按双方确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的标的公司净资产价格为基准价格

,

由甲方通过股

权转让的方式持有的江西达悦实业有限公司

51%

股权

,

甲乙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时将江西达悦实业有

限公司更名为江西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

公司名称最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

准

),

营业范围相应变更。

1.1.3

由合资公司购买乙方全资子公司名下相关部分土地使用权

,

土地使用权价格为甲乙双方确定的第

三方评估机构对相关标的评估价评为基准

,

政府相关部门收取的费用根据政府部门规定各自承担。另由合

资公司参与土地招拍挂

,

将规划范围内剩余地块

(

具体条件以政府招拍挂条件为准

),

进行土地招拍挂竞买至

名下。

1.1.4

合资公司最终取得项目用地土地面积约

499

亩

(

具体详见附件一

:

规划用地图

)

。

1.1.5

甲方和乙方同意

,

由合资公司具体实施江西恒望汽车城项目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及配套服务部分

,

称为“江西恒望汽车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基地”项目

(

“合作项目”或“项目”

)

。

1.2

合作设立项目概况

:

1.2.1

项目名称

:

“江西恒望汽车城东方时尚驾驶培训基地”项目。

1.2.2

项目选址

: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工业园区恒望大道以东

,

锦绣路以西

,

最终以政府部门规划

审批为准。

1.2.3

项目规模

:

项目占地预计约

499

亩

,

包括汽车驾驶培训基地

,

最终占地面积以政府部门规划审批为准。

1.2.4

项目总投资

:

预计人民币

4

亿元

,

具体投资数额最终以项目实际需要为准

,

由合作各方分期投入。

1.3

合资公司概况

:

1.3.1

公司名称

:

江西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

更名前为江西达悦实业有限公司

,

更名后的名称最终

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

。

1.3.2

公司住所

:

拟定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望城新区璜溪大道

19

号

1.3.3

公司的组织形式

:

有限责任公司。

1.3.4

公司的经营宗旨

:

通过对南昌市机动车驾驶培训资源的合理整合和科学的经营管理

,

提高南昌市乃

至江西省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的整体水平

,

规范机动车驾训行业管理和合理布局

,

创造最佳经济效益

,

实现股

东投资回报。

1.3.5

公司的经营范围

:

机动车驾驶培训、投资、汽车销售及维修。

1.3.6

组织结构

:

公司设董事会

,

由

5

人组成

,

甲方委派

3

人

,

乙方委派

2

人。公司设监事

1

人

,

由乙方委派。公司

董事长即法定代表人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公司设总经理一名

,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各

1

名

,

由董事会聘任产生。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等问题。交易对方和标的公司均不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方

,

除前述对外担保外

,

不涉及其他关联交易。

六、收购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为进一步扩大本公司在全国其他地区的驾校布局。本次交易完成后

,

标的公司将成为

本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该公司目前所持有的土地已抵押

,

为交易对方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贷款提供担保。

七、上网公告附件

(

一

)

独立董事意见

(

二

)

标的公司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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